2009年度“先进公交会员单位”、“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”、“推荐品牌”、“环保节能推荐产品”、“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单位”推荐评选条件
（草   案）

2009年度全国城市公交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供需见面洽谈会将于今年10月份召开。根据物资工作委员会主任会议要求，大会将表彰2009年度“先进公交会员单位”、“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”、“推荐品牌”、“环保节能推荐产品”，并推荐2009年度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单位。推荐评比条件如下：
一、“先进公交会员单位”评选标准：

1、必须是中国城市公交协会物资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；

2、积极参加物资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；

3、为会员单位服务成绩卓著，能按《物资工作委员会章程》的规定行使职权；

4、按时缴纳会费，积极履行会员单位权利义务。
二、“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”评选标准：

1、必须是物资工作委员会的会员单位；

2、企业的商品价格必须达到同行业最低标准，而且对城市公交物资委员会会员单位实行统一供货价格；
3、企业的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，产品售后服务信誉良好；

4、企业的信誉必须达到“年度信誉A级产品”和“年度信誉供应厂家”的标准；

5、参加中国公交物资网站建设，按中国公交物资网站要求提交所生产的产品（名称、规格、型号、价格）上网交易作为优先评选条件；

6、所生产的产品必须有5—10家以上的会员单位使用；
7、按时缴纳会费，积极履行会员单位权利义务。

三、“推荐品牌”评选标准：

1、必须是中国城市公交协会物资工作委员会的会员单位；

2、中国城市公交协会物资工作委员会授予过年度“优秀供方”称号；

3、连续两年与需方会员单位签订联合供货协议书；

4、产品必须有10家以上需方会员单位使用；

5、性价比为全国同行业配件生产厂家最优；
6、根据“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”和“推荐品牌”两年时效期的规定，2008年度产生的“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”和“推荐品牌”企业具备评选资格。
四、“环保节能推荐产品”评选标准：

1、必须是中国城市公交协会物资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；
2、必须具备国家或者省、市、自治区相关部门的环保节能产品认证资质；

3、必须在物资工作委员会有5家以上的城市公交企业长期使用。
五、“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单位”推荐条件：

1、必须是中国城市公交协会物资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；
2、企业的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；

3、所生产的产品必须有5—10家以上的会员单位使用；
4、根据《物资工作委员会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2008年度参加签订联合供货协议的生产企业具备推荐资格可续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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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评选2009年度先进公交、优秀汽车零部件
企业会员单位的时间、办法、程序的说明
（草   案）
为了充分体现公交会员单位的权利和利益，确保2009年度推荐评选工作高效快捷公正透明，特对推荐评选工作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2009年物资工作委员会年会推荐表彰先进单位，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类别、数量：

1、先进公交会员单位：10个单位

2、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：10个单位

3、推荐品牌：2个单位

4、环保节能推荐产品：2个产品

5、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：10个单位以上
二、推荐评选办法程序

推荐评选工作将在中国公交物资网上进行，由物资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将2009年推荐评选信息在中国公交物资网上发布，各公交会员单位可在网上下载信息，根据推荐评选要求及本单位意向结果，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进行投票，每个单位只能参与投票一次，重复投票无效。如网上投票不成功或不便于网上投票，可将 “推荐评选意见”回执表盖单位公章后传真到物资工作委员会。由物资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对投票进行统计，按得票多少顺序，将投票结果提交主任会审核批准。

三、网上发布信息内容

1、先进公交会员单位评选条件；
2、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评选条件；
3、推荐品牌评选条件；
4、环保节能推荐产品评选条件；
5、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；
6、公交会员单位名单；
7、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名单；
8、推荐评选意见回执表。
四、推荐评选时间及说明
1、2009年9月15日，物资工作委员会将推荐评选信息在中国公交物资网上正式发布；
2、9月25日前，各公交会员单位完成推荐评选意见回执表，进行网上投票或传真至物资工作委员会秘书处；
3、9月26日物资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进行统计汇总。
4、非公交会员单位有意愿参加评选的，请按照程序在中国公交物资网上下载申请表格，办理入会手续，方可参加投票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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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2009年度优秀通讯员的说明
（草   案）
1、表彰2009年城市公交物流优秀通讯员，公交会员单位5人，零部件会员单位3人。

2、推荐办法：由物资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《城市公交物流》编辑部根据通讯员投稿数量、刊发数量和稿件质量篇幅综合评定，拟出优秀通讯员候选名单，报主任会审核批准。

3、优秀通讯员奖励：颁发荣誉证书，奖励2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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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OO九年度“先进公交会员单位”“优秀汽车零部件企业会员单位”“推荐品牌”
“环保节能推荐产品”“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单位”推荐评选意见回执表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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